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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海关法

》规定，“国务院设立海关总署，统一管理全国海关”，“

海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向海关总署负责”，“海关的隶属

关系，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明确了海关总署作为国务院

直属部门的地位，进一步明确海关机构的隶属关系，把海关

集中统一的垂直领导体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海关集中

统一的垂直领导体制既适应了国家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也适应了海关自身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有力

地保证了海关各项监督管理职能的实施。 （二）海关的设关

原则 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海关机构基本上设

在沿海城市及一些边境口岸，内陆省区一般不设海关。国家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开放地区的不断增加，我国对

外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流蓬勃发展，内陆省份的外向型经

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许多开放城市、开放

地区以及内陆省市相继设立海关机构，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

的发展和国际间的科技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 《海关法》以

法律形式明确了海关的设关原则：“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口岸

和海关监管业务集中的地点设立海关。海关的隶属关系，不

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对外开放的口岸是指由国务院批准，

允许运输工具及所载人员、货物、物品直接出入国（关）境

的港口、机场、车站以及允许运输工具人员、货物、物品出

入国（关）境的边境通道。国家规定，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必



须设置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海关监管业务集中的地

点是指虽非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口岸，但是海关某类或者

某几类监管业务比较集中的地方，如转关运输监管、保税加

工监管等。这一设关原则为海关管理从口岸向内地、进而向

全关境的转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海关业务制度的发展预

留了空间。“海关的隶属关系，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表

明了海关管理体制与一般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区域划分无必

然联系，如果海关监督管理需要，国家可以在现有的行政区

划之外考虑和安排海关的上下级关系和海关的相互关系。 （

三）海关的组织机构 海关机构的设置为海关总署、直属海关

和隶属关系三级。隶属海关由直属海关领导，向直属海关负

责；直属海关由海关总署领导，向海关总署负责。 1、海关

总署 海关总署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在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

理全国海关机构、人员编制、经费物资和各项海关业务，是

海关系统的最高领导部门。海关总署下设广东分署，在上海

和天津设立特派员办事处，作为期派出机构。海关总署的基

本任务是在国务院领导下，领导和组织全国海关正确贯彻实

施《海关法）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行政法规，积极发挥依法

行政、为国把关的职能，服务、促进和保护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其主要职责是： （1）研究拟订海关工作的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2）

研究拟定关税征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组织实施进出口关税及

其他税费的征收管理，依法执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3

）组织实施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行邮物品和其他物品的

监管，研究拟宁加工贸易、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仓库

及其他保税业务的监管制度并组织实施； （4）研究拟定进



出口商品分类目录，拟定进出口商品原产地规则，组织实施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5）编制国家进出口贸易统计，发布

国家进出口贸易统计信息； （6）统一负责打击走私工作，

组织查处走私案件，组织实施海关缉私，负责对走私犯罪案

件进行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工作； （7）制定海关

稽查规章制度，组织实施海关稽查； （8）研究拟定口岸对

外开放的整体规划及口岸规划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审理口岸

开放； （9）垂直管理全国海关，包括管理全国海关的组织

机构、人员编制、工资福利、教育培训及署管干部任免； 

（10）研究拟定海关科技发展计划，组织实施海关信息化管

理，管理全国海关经费、固定资产和基本建设； （11）开展

海关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12）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

事项。 1998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海关总署的机构

、职能和人员编制作了重大调整，增加了统一负责打击走私

及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口岸规划、出口商品原产地规则的

协调管理、关税立法调研、税法起草和执行过程中的一般性

解释工作等职能。设立走私犯罪侦查机构、组建海关缉私警

察队伍。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并充分吸收现代海

关制度建设及通关作业改革、口岸体制改革、缉私体制改革

的成果，实施了机构改革。2001年，随着海关通关作业制度

改革的全面推行和海关队伍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海关总署

的职能和业务机构又进行了进一步调整，总署的决策、监管

职能得到强化。 2、直属海关 直属海关是指直接由海关总署

领导，负责管理一定区域范围内海关业务的海关。目前直属

海关共有41个，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外，分布在全国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海关就本关区内的海关事务独



立行使职责，向海关总署负责。直属海关承担着在关区内组

织开展海关各项业务和关区集中审单作业、全面有效地贯彻

执行海关各项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和作业规范的重

要职责，在海关三级业务职能管理集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其主要职责是： （1）对关区通关作业实施运行管理，

包括执行总署业务参数，建立并维护审单辅助决策参数、对

电子审单通道判别进行动态维护和管理、对关区通关数据和

相关业务数据进行有效监控和综合分析；（2）实施关区集中

审单，组织和指导隶属海关开展接单审核、征收税费、查验

、放行等通关作业； （3）组织实施对各类海关监管场所、

进出境货物和运输工具的实际监控； （4）组织实施贸易管

制措施、税收征管、保税和加工贸易海关监管、企业分类管

理和知识产权进出境保护； （5）组织开展关区贸易统计、

业务统计和统计分析工作； （6）组织开展关区调查、稽查

和侦查业务； （7）按规定程序及权限输各英业务审核、审

批、转报和注册备案手续； （8）开展对外执法协调和行政

纠纷、争议的处理； （9）开展对关区各项业务的执法检查

、监督和评估。 3、隶属海关 隶属海关是指由直属海关领导

，负责办理具体海关业务的海关，是海关进出境监督管理职

能的基本执行单位，一般都设在口岸和海关业务集中的地点

。隶属海关根据海关业务情况设立若干业务科室，其人员从

十几人到二三百人不等。 隶属海关的职责是： （1）开展接

单审核、征收税费、验估、查验、放行等通关作业； （2）

对辖区内加工贸易实施海关监管； （3）对进出境运输工具

及其燃料、物料、备件等实施海关监管，征收船船吨税； 

（4）对各类海关监管场所实施实际监控； （5）对通关、转



关及保税货物的存放、移动、放行或其他鼾实施实际监控； 

（6）开展对运输工具、进出口货物、监管场所的风险分析，

执行各项风险处置措施； （7）办理辖区内报关单位通关注

册备案业务； （8）受理辖区内设立海关监管场所、承运海

关监管货物业务的申请； （9）对辖区内特定减免税货物实

施海关后续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